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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錦洪牧師 

 

講題：受差的工人歡喜；差遣的耶穌歡樂 

經文：路加福音 10:1-7; 17-21（經文用和合本） 

 

(一) 耶穌是人，也有祂的情緒 

耶穌悲歎，耶穌哭了 

約 11:33-35「耶穌看見她哭，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，就心裡悲嘆，

又甚憂愁，便說：『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？』他們回答說：『請主來看。』 

耶穌哭了。」 

耶穌心裏憂愁 

約 13:21「耶穌說了這話，心裡憂愁，就明說：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： 

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』」 

耶穌發怒 

可 3:5「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，憂愁他們的心剛硬，…」 

耶穌歡樂 

路 10:21「正當那時，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，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

謝祢！因為祢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。父啊，

是的，因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。」 

 

(二) 路加福音 10:1「這事以後」，甚麼事？ 

路 9:1-2「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，給他們能力、權柄制伏一切的鬼，醫治 

各樣的病，又差遣他們去宣傳 神國的道、醫治病人」 

路 9:51-57「…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」說著就往別

的村莊去了...」 

 

(三) 差遣的耶穌為甚麼歡樂？ 

(1) 因為父 神的美意得成就 

路 10:21「正當那時，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，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

我感謝你！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 



。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」 

「這些事」，甚麼事？就是藉著受指派的人去傳的，就是要人明白十字 

架的道理，耶穌的被釘十架。 

林前 1:18-21「因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，在我們得救

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…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 神， 神就樂意用人 

所當做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人，這就是 神的智慧了。」 

(2) 因為受差的人按耶穌的吩咐作工 

接受指派 

路 10:1「這事以後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，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祂前 

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。」 

呂振中譯本，「設立」譯作「指派人去」 

視死如歸 

路 10:3「你們去吧！我差你們出去，如同羊羔進入狼群。」 

太 10:28「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，不要怕他們；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 

都滅在地獄裡的，正要怕祂。」 

林後書 1:23-33「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？我說句狂話，我更是！我比他

們多受勞苦、多下監牢，受鞭打是過重的，冒死是屢次有的。被猶太 

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減去一下；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頭打了一次…」 

爭取時間 

路 10:4「…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鞋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 

安…」 

完全交託 

路 10:4「…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鞋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

安…」 

 

(四) 受差的工人為甚麼歡喜？ 

因能使出耶穌所賜的權柄： 

路 10:17-18「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，說：『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

也服了我們！』耶穌對他們說：『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墜落，像閃電一樣。

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，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沒有什 



麼能害你們。」 

路加福音 8:26-42  耶穌趕鬼入豬群 

 

(五) 耶穌接著教導 

路 10:20「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。」 

甚至耶穌說些，較早前祂曾說的話。 

太 7:21-23「凡稱呼我『主啊，主啊』的人不能都進天國，唯獨遵行我天父

旨意的人才能進去。當那日，必有許多人對我說：『主啊，主啊，我們不是

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？』我就明明地告 

訴他們說：『我從來不認識你們。你們這些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！』」 

腓 3:13-14「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

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，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 

得的獎賞。」 

林前 9:27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 

絕了。」 

傳福音，有果效不要自滿，有能力事奉，不要自滿 


